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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第 325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二、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5 號 3樓會議室 

三、主席：楊主任委員文科                    紀錄：賈璧華 

四、出席委員：古委員楨祥     吳委員家俊     范委員增潭 

              陳委員茂吉     陳委員達村     黃委員熙晃 

      黃委員嘉愷     黃委員兆雲     萬委員榮河 

戴委員愛芬﹝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五、列席人員： 

曾召集人能煜      賴總幹事江海（請假)   黎副總幹事美玲 

       陳組長雅芳      鄭組長淼生          陳主任美志 

    黃主任文琦      章主任宗耀          林專員美慧 

六、主席致詞： 

    今天是今年第一次的委員會議，有很多選舉期間發生的案子需

要處理，請各位委員多多幫忙討論最好的處理方式，謝謝大家。 

七、報告事項：略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民眾檢舉新竹縣議員候選人連郁婷違法散布民調一案，涉嫌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敬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24日中選法字第1110026477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民眾於 111 年 11 月 21 日致中央選舉委員會首長信箱陳情，

111 年 11 月 15 日晚上 9點 30 分許，臉書粉專「連郁婷 新

竹縣議員」發布臉書貼文，文中提及新竹縣議員竹北選區之

民調結果，該則貼文在主文、附圖、留言處，皆未附上詳盡

研究辦法等相關依據，明顯有違法之虞。敬請主管機關中央

選舉委員會，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項，依

法進行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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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自選

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 10日前所為有關候選人民意調

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及主持人、辦理時間、

抽樣方式、母體數、樣本數及誤差值、經費來源。同條第 2

項規定，任何人於投票日前 10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

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

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反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四、中央選舉委員會 101 年 1月 9 日中選法字第 1010020059 號

函示以，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1項之立法目的，

係為提高民調公信力，乃明定應載明調查單位等事項。至同

條第 2 項規範目的，則係為保障選舉之公平與公正，避免任

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藉由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舉之判斷，

進而影響選舉結果，故無論民調資料是否已載明第 1項之應

載事項，一律禁止「發布」；另於投票日前 10 日內，以「報

導、散布、評論或引述」民調者，選民已無足夠時間分辨，

其他候選人亦無充分時間釐清，其影響選舉公平與公正與

「發布」者同，故亦明列禁止。 

  五、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 年 12 月 8 日中選法字第 1030025617 號

函示以，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

選舉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及主持人、

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數、樣本數及誤差值、經費來源。

依其文義，應以上開應載明事項全部備具為前提；至其後之

「引述」則無庸再度載明。 

  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 1項之規範期間，係自 111

年 8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同條第 2項之規範期間，

則自 11月 16 日起至 11 月 26 日下午 4時止。 

  七、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11 年 12 月 27 日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 年 12 月 8 日中選法字第

1030025617 號函規定略以，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1項規定候選人選舉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



3 
 

明負責調查單位…等全部備具為前提；至其後之「引述」

則無庸再度載明。 

    （二）本案為縣議員候選人連郁婷於 11 月 15 日上 9時 30 分

許，在臉書貼文 11/8~11/14（市話+手機）街頭民意封

關新竹縣第一選區縣議員（竹北）民調資料，查係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1項規範期間內連員引述該

民意調查資料之結果，惟其並非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

者。本案尚難認定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

第 1 項規定，建議不予處罰。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民眾質疑新竹縣議員候選人林子丞宣傳車於投票日停放在竹

東鎮大同國小門口，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

規定，敬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111年11月28日竹縣東警保

字第1114501226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民眾於111年11月26日17時許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

投訴，竹東鎮莊敬路111號大同國小大門前有縣議員候選人

林子丞宣傳車停放於校門旁停車格內，疑有影響選舉嫌疑，

爰函文本會認定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於

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同法第110條第5項規

定，違反第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

罰鍰。 

  四、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之規範期間，投票日係自

111年11月26日凌晨0時起下午4時止。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本案縣議員候選人林子丞之宣傳車停放於竹東鎮大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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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停車格內，查該宣傳車之放置地點雖為競選活動截止前

（11月25日下午10時前）存續之狀態延伸至投票日，惟檢舉

人未指摘林員於投票日凌晨0時起至下午4時投票截止前，該

宣傳車有從事競選活動之行為，且檢舉時間為投票日下午17

時，已逾投票日之規範時間，尚難認定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56條第2款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鄧光富先生違規攜帶手機進入關西鎮第 271 投開

票所（東平里集會所）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65 條第 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 111 年 11 月 28 日竹縣埔警

保字第 1113400575 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陳金榜委員到場瞭解，關西鎮第 271 投開票所

選舉人鄧光富先生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於圈票處遮屏內已

完成圈選選舉票動作，放置口袋內手機突然響起，但未接

聽，完成投票程序後，手機由警方代為保管，警方查驗鄧先

生手機並未發現拍攝選舉票之圖檔。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 106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第 65 條第 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鄧先生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因為想趕快投票後去種菜，所

以沒有注意張貼在牆上的宣導文宣，在投票所門口時，也沒

有人提醒不能帶手機進去，自己也沒注意到手機在褲袋。我

學歷不高（國中畢業），務農為生，也不瞭解選罷法有什麼

規定，實在是沒注意才把手機帶入投票所，請長官能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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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11 年 12 月 27 日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鄧光富先生已完成圈票動作，口袋手機因朋

友來電突然響起但未接聽，且配合選務人員指示完成投

票程序，經查驗手機檔案未有拍攝選票行為。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鄧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 條第 3項規定，考量其務農為

生、經濟狀況不佳及選務人員未提醒不能攜帶手機進入

投票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1項規定及

行政罰法第 8條、第 18 條第 3項之規定，建議處新臺幣

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黃飛龍先生違規攜帶手機進入竹北市第51投開票

所【仁愛國民中學（二）】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111年12月2日竹縣北警偵字

第1113806239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黃敬唐委員到場瞭解，竹北市第51投開票所選

舉人黃飛龍先生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進入投票所正在簽名

尚未領取選舉票，手機發出響聲，配合選務人員指示交出手

機，完成投票程序後，才將手機交還。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106條第1

項規定：「違反第65條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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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黃先生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11月26日當日前往投票，配合

選務人員測量體溫及噴酒精之防疫規定，當下選務人員無特

別提及任何手機的相關規定，動線上也看不到張貼相關文

宣。因平常較無接觸政治與選務相關人員與工作，故此選舉

相關資訊與知識也較為薄弱，不知相關規定而誤將手機放在

口袋帶進去，於簽名準備領票時，家人打 line 來，隨即壓

掉並無接聽，配合選務人員交出手機，待投票結束後取回，

也配合竹北分局製作筆錄與相關調查作業。法律之前並無不

知者無罪，但實屬無知與無心，也盡力配合調查，目前上有

年邁父母親需要照顧，下有7歲女兒及4歲女兒需要支應不少

生活所需，近期經濟不景氣訂單較少也無加班，罰鍰確實會

造成一定的負擔，望長官們高抬貴手，從輕裁罰。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黃飛龍先生進入投票所正在簽名尚未領取選

舉票時家人打 line 來，手機發出響聲但未接聽，隨即配

合選務人員指示交出手機完成投票程序，未使用手機通

話及拍照。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黃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考量其上有年

邁父母下有子女須奉養及照顧，且因疫情影響與經濟不

景氣無法加班，造成家庭收入減少經濟負擔沈重，及選

務人員未提醒不能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罰法第8條、第18條

第3項之規定，建議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黎恩翠女士違規攜帶手機進入竹北市第89投開票

所【竹仁國民小學（四）】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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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111年12月2日竹縣北警偵字

第1113806239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曾逸君委員到場瞭解，竹北市第89投開票所選

舉人黎恩翠女士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票正準備拉

開簾子要進去投票時，手機響起，選務人員要求交出手機，

待完成投票程序後交還手機。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106條第1

項規定：「違反第65條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黎女士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我是越南的新住民，當日到竹

仁國小投票時，沒看到門口張貼不能帶手機，工作人員也沒

告訴我不能帶手機進去。當天領取選票後，還沒進去簾子裡

圈票，兒子就因為有急事打電話來了，電話一響，就把電話

交給現場工作人員，並沒有在投票使用手機和拍照。在越南

因為家裡沒錢才嫁來台灣，為想賺更多的錢，拜託先生讓我

讀夜補校認識國字，越南的媽媽身體不好需長期吃藥看醫

生，常常寄錢給媽媽，還有兩個兒子要補習，所以我一天做

兩份工作，先生是工地的工人，我們賺的都是辛苦錢，都不

敢亂花錢，如果知道會犯法，我絕對不會犯，因為如果被罰

錢，真的會造成我們家庭很大的負擔。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黎恩翠女士已領取選舉票正準備進入圈票處

時，因兒子有急事打電話找媽媽，手機因而響起但未接

聽，隨即配合選務人員指示交出手機完成投票程序，未

使用手機通話及拍照。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黎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考量其為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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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且經濟狀況不佳，及選務人員未提醒不能攜帶手

機進入投票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

定及行政罰法第8條、第18條第3項之規定，建議處新臺

幣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沈雲堂先生違規攜帶手機進入橫山鄉第398投開

票所（豐鄉村集會所）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65條第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111年12月1日竹縣橫警保字

第1113400800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邱俊騰委員到場瞭解，橫山鄉第398投開票所

選舉人沈雲堂先生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已領取選舉票，越

等候線過了還沒到圈選處的帷幕內，主任管理員發現後經上

前勸導，當事人配合關閉手機並完成投票程序。經警方查驗

沈先生手機並未發現拍攝選舉票之圖檔。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106條第1

項規定：「違反第65條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四、沈先生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11月26日前往投票所，只是想

要投下神聖一票，在進入投票所時也沒有人跟我講要關機，

忽然手機響了，我也沒有接電話，更沒有勸止不聽的行為，

可是卻進了分局做筆錄，真是害怕至極。我只有國中畢業，

學識不足，更沒看到相關的報導，完全不知有這項規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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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父親剛過世，剩我一人獨居，種一些青菜自給自足，過著

零收入的日子，還請長官多多考量，免於處罰，感恩不盡。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沈雲堂先生已領取選舉票等候進入圈票處

時，因朋友來電，手機響起但未接聽，隨即配合選務人

員指示交出手機完成投票程序，未使用手機通話及拍照。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沈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考量其父親剛

過世且獨居靠種菜過自給自足生活，經濟狀況不佳，及

選務人員未提醒不能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罰法第8條、第18

條第3項之規定，建議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謝永慶先生違規攜帶手機進入竹北市第27投開票

所（隘口社區活動中心1樓）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111年12月1日竹縣北警偵字

第1113806325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曾逸君委員到場瞭解，竹北市第27投開票所選

舉人謝永慶先生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選舉票已圈選完畢要

投入票匭時，手機突然響起但未接聽，待完成投票程序後選

務人員將其留置，經檢查手機發現是快遞物流打來的。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106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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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違反第65條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四、謝先生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平日處於工作及家庭兩頭燒的

狀況，仍然參與11月26日的投票，一早前往投票所想儘快投

票完成後可以在忙碌的周末得以片刻喘息，將車臨停後讓小

孩與老婆在車上等候，即立刻趕往投票所、依選務人員指示

走向投票區，在酒精消毒後直接引導入場投票，將票要投入

票箱時，放在口袋的手機電話突然響起，響起當下站在原地

並未有任何動作，並被現場人員提出違反投票規定，當下相

當不解發生什麼事，在說明後才知道有手機關機的規定，在

等候處置當下拿出手機查詢是快遞物流來電，並給選務人員

拍照存證，並於當下感到相當錯愕。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謝永慶先生選舉票已圈選完成要投入票匭

時，放在口袋的手機突然響起但未接聽，且配合選務人

員指示完成投票程序，經查驗手機是快遞物流來電，未

使用手機通話及拍照。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謝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考量其老婆及

小孩在車上等候，急於進入投票，及選務人員未提醒不

能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

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罰法第8條、第18條第3項之規定，

建議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選舉人魏玉玲女士違規攜帶手機進入竹北市第27投開票

所（隘口社區活動中心1樓）投票，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提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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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111年12月1日竹縣北警偵字

第1113806325號函辦理。 

  二、本會監察小組曾逸君委員到場瞭解，竹北市第27投開票所選

舉人魏玉玲女士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在圈票處圈票時手機

響起，立即按靜音，把遮簾掀開，配合選務人員指示完成投

票程序，事後查驗是通訊軟體 line 的訊息提醒。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除執行公務

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

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同法106條第1

項規定：「違反第65條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魏女士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因不清楚選舉規定不得攜帶手

機進入投票所，工作人員也沒宣導要將手機放置在外面，且

投票注意事項也不是貼在特別顯目的地方，導致沒有看到，

事發後有詢問其它地方投票人，都表示現場會放置籃子且一

直會宣導交代手機必須拿出來暫放代為保管，才可進入投票

所，我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手機帶入投票所，也沒關靜

音，剛好領完票進入投票區，此時手機 line 訊息提醒發出

鈴聲，配合工作人員指示繼續完成投票。本人是單親，自己

扶養一個未成年女兒，收入不固定又很少，一但罰款過高會

影響我的生活，希望能將罰金降低，本人真的是無心之過。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本案選舉人魏玉玲女士在圈票處圈票處時手機突然響

起，隨即拉開簾子並配合選務人員指示完成投票程序，

未使用手機通話及拍照，事後查驗是通訊軟體 line 的

訊息提醒。 

    （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惟審酌魏員因不知法令而造成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規定，考量其單親且

獨自扶養一個未成年女兒，收入不固定，經濟狀況不

佳，且選務人員未提醒不能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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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罰法第8

條、第18條第3項之規定，建議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及

行政罰法條文（如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民眾檢舉湖口鄉第22屆德盛村村長候選人范洋坤於投票

日請民眾吃橘子，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

款規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111年12月2日竹縣湖警保字

第1110600651號函辦理。 

  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湖口派出所於11月26日10時許接

獲民眾舉報，並通知本會監察小組邱慶明委員到場瞭解。湖

口鄉德盛村村長候選人范洋坤於9時30分許，在湖口鄉新湖

路200號新湖國中第283號投開所外發送橘子予民眾食用，有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虞，警方至現場未發現上述

情事，惟請范洋坤及相關證人黃德宗等3人配合至派出所製

作筆錄。范先生稱並無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活動，僅請村民吃

橘子，黃德宗、黃德銘及黃國雄等3位證人均表示投完票後

在投票所前面一棟的走廊聊天話家常及吃橘子，並沒有提及

有關選舉的內容。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於

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同法第110條第5項規

定，違反第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

罰鍰。 

  四、范先生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本人為湖口鄉德盛村第22屆村

長候選人，並登記為第2號，故關於選罷法第56條第2款規

定，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活動知之甚詳。本人已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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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過兩屆村長，又登記競選連任，多少會關心村民投票狀

況，選舉當日到市場購物後，順便到設於新湖國中之投票所

走走，見村民投票後在聊天，順手從機車廂中拿起幾個橘子

讓村民解渴，並無特定對象，且已投完票，事實上已非前述

法條規範之選舉人，希望貴會能明察秋毫。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勘驗檢舉人提供之現場照片及證人筆錄，候選人范洋坤於投

票日在新湖國中投票所之前一棟走廊請3位熟識且已完成投

票民眾吃橘子之行為，雖有不妥，惟並未見投票日有具體之

競選行為（言論或動作），尚難認定有違公職選罷法第56條

第2款規定，建議不予處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如

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民眾檢舉湖口鄉第292投開票所（湖口顯聖宮活動中心）

主任管理員黃秀珠女士試圖引導民眾投票圈選鄉長候選人

吳淑君，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規定，

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111年12月2日竹縣湖警保字

第1110600652號函辦理。 

  二、依據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湖口派出所於11月26日10時

許接獲民眾舉報，並通知本會監察小組邱慶明委員到場瞭

解。在湖口鄉民生街120號顯聖宮第292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黃秀珠試圖引導民眾投票圈選鄉長候選人吳淑君。檢舉人稱

於4號圈票處聽見主任管理員試圖引導其母親圈選鄉長候選

人吳淑君。當事人王女士於製作筆錄時稱並未有人引導其對

特定人投票，都是自己進去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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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於

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同法第110條第5項規

定，違反第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

罰鍰。 

  四、黃女士於陳述書中敘明略以，因王女士到達第292投開票所

後，其他管理員反應說她視力不好、聽力不佳，所以要我協

助引導至圈票處。自領票處往圈票處行進中因王女士詢問-

投票種類及表示看不清人名，因此向她說明本次投票有6

種，有縣長的、議員的、鄉長的、鄉代的、村長的及公投票，

例如，鄉長1號是姓范的候選人、2號是姓戴的候選人、3號

是吳淑君、4號是田耀祖、5號是姓鄭的候選人…。引導王女

士進入圈票處後告知不要用印章蓋，要用圈票章蓋章，我隨

即退出圈票處，由王女士自行圈投；圈投後攙扶其至投票櫃

由其自行投入。本人擔任292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基於服

務來投票行動不便之長者，並應長者之詢問告知投票種類及

參選資訊，自始至終均無引導王女士投予特定之候選人。檢

舉人所稱：試圖引導其母親投票圈選鄉長候選人吳淑君，實

屬不實之揣測，請鈞會明察。 

  五、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1年12月27日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 

      （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00年2月10日中選法字第1000020484

號函示略以，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係指一切為求自

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本案黃員於

投票日回應視力及聽力不佳之長者王女士詢問，告知本

次選舉投票種類及參選人資訊，係黃員其主觀上認為是

基於職務上協助，本會認定上開行為係屬不妥，惟黃員

未引導其投票予特定之候選人，且王女士在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新湖分局湖口派出所調查筆錄中表明該工作人員

並無威脅或告知要投幾號候選人，都是自己進去蓋章投

票。 

    （二）本案檢舉人於圈票處內聽到主任管理員試圖引導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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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選鄉長候選人吳淑君之言語，應屬個人臆測，惟證據

不足顯示投票日當日黃員有具體之助選行為，尚難認定

有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建議不予處

罰。 

  六、檢附本案前開相關函文、詢問筆錄與陳述書等影本資料（如

附件）。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 4時。 


